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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  

第 1 1 0 0 3 號附件 I I  

城 市規劃 委 員 會根據《城市 規劃條例》 ( 第 1 3 1 章 )  

對 蠔 涌分 區計劃 大綱核准圖 編號 S / S K - H C / 1 1  

所作修訂 項目附表  

 

I .  就圖則 所 顯 示的 事 項作出的 修訂項目  

 A 項  —  把 位 於 橫 輋 的 一 幅 用 地 由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改 劃

為 「鄉村 式 發展」地帶。  

 B 項  —  把 位 於 蠔 涌 北 路 由 兩 個 地 塊 組 成 的 一 幅 用 地 由 「 住

宅 ( 丁 類 ) 」 地 帶 、 「 住 宅 （ 戊 類 ） 」 地 帶 及 顯 示 為

「 道 路 」 的 地 方 改 劃 為 「 住 宅 （ 丙 類 ） 3 」 地 帶 ， 並

加 入一個 符 號將兩個地塊連繫起來。  

 C 項  —  把 一 幅 位 於 窩 美紅棉 路 的 用 地 由 「綠化地帶」 改 劃 為

「 住 宅 （ 丙 類 ） 4 」 地 帶 ， 並 將 用 地 中 央 部 分 指 定 為

非 建築用 地 。  

 D 項  —  把 一 幅 位 於 蠔 涌 路 的 用 地 由 「 住 宅 （ 戊 類 ） 」 地 帶

及 「綠化地帶」改劃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。  

 E 項  —  把 蠔涌低 地 原水抽水站所在的一幅用地由「農業」地

帶 改劃為 「 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。  

 F 項  —  把 一 幅 位 於 西 貢 公 路 及 鹿 尾 村 路 交 界 的 用 地 由 「 綠

化 地 帶 」 及 顯 示為「 道 路 」 的 地 方改劃 為 「 住宅（戊

類）」 地帶。  

 G 1 項  —  把 一幅位 於 蠔涌北路以北的用地由顯示為「道路」的

地 方改劃 為 「住宅（丁類）」地帶。  

 G 2 項  —  把 一 幅 位 於 蠔 涌 路 及 蠔 涌 北 路 交 界 的 用 地 由 顯 示 為

「 道路」 的 地方改劃為「住宅（戊類）」地帶。  

 G 3 項  —  把 四 幅 分 別 位 於 蠔 涌 路 及 蠔 涌 北 路 交 界 、 蠔 涌 村 及

莫 遮輋的 用 地由顯示為「道路」的地方改劃為「鄉村

式發展」 地帶。  



 

 G 4 項  —  把 兩幅 分別 位 於蠔 涌河及 南邊圍 東南面的用地 由顯示

為 「道路 」 的地方改劃為「綠化地帶」。  

 G 5 項  —  把 一幅 位於 南 邊圍 東南面的用地 由顯 示為「 道路」的

地 方改劃 為 「住宅（丙類） 1 」地帶。  

 H 項  —  把 四 段 西貢公路、鹿尾村路及 蠔 涌 北 路 由 「 鄉村式發

展」 地 帶 、「綠化地帶」及 「 住宅（戊類）」 地 帶 改

劃 為顯示 為 「道路」的地方。  

刪 除 兩 個 將 位於窩美三 個 「 鄉村式發展」 地 帶 連 繫 起 來 的 符 號 及

西貢 公 路及鹿尾 村 路交界有關路口（有待詳細設計）的註解。  

I I .  就圖 則《 註釋 》 作出的修訂 項目  

 ( a )  修 訂 「 住 宅 （ 丙 類） 」 地 帶 的 「 備註」 ， 以 納 入 支 區「住 宅

（丙類） 3 」及「住宅（丙類） 4 」及其有關的發展限制及放寬

非建築用地限制的條款。  

 ( b )  刪除「綜 合 發 展 區 」地帶、「住宅（丁類）」地帶、「 住宅

（戊類）」 地 帶 及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《註釋》的第二欄用途

內的「街市」。  

( c )  修 訂「 政府、 機構或社區」 地 帶 《註釋》的第二欄用途內的

「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」 為 「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（ 未 另 有 列 明

者 ）」。  

( d )  在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《註釋》的第一欄用途內加入「政府垃

圾收集站」及「公廁設施」，並相應刪除第二欄用途內的「政

府垃圾收集站」及「公廁設施」。  

( e )  在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《註釋》的第二欄用途內加入「郊野學

習／教育／遊客中心」。  

 



 

( f )  修訂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、「 海 岸 保 護 區 」 地 帶 及 「 具 特 殊

科 學 價 值 地 點 」 地 帶 《註釋》的 「 備 註 」 有 關 填 土 ／ 填 塘 或

挖 土工程 的 條款，以符合《法定圖則註釋總表》。  

 

城市規劃委員會  

2 0 2 4 年 1 1 月 2 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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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蠔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/SK-HC/12》 

Draft Ho Chung Outline Zoning Plan No. S/SK-HC/12 

 

申 述 人 名 單  

Index of Representations 

 

申 述 編 號  

Representation No. 

提 交 編 號  

Submission No. 

申 述 人 名 稱  

Name of Representer 

TPB/R/S/SK-HC/12-R1 TPB/R/S/SK-HC/12-S2 Mary Mulvihill  

TPB/R/S/SK-HC/12-R2 TPB/R/S/SK-HC/12-S1 The Hong Kong and China Gas 

Company Limited 

 

公眾可於規劃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及城市規劃委員會網頁 

<https://www.tpb.gov.hk/tc/plan_making/S_SK-HC_12.html> 查閱就《蠔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

號 S/SK-HC/12》提出的申述。 

 

Representations in respect of the Draft Ho Chung Outline Zoning Plan No. S/SK-HC/12 are available 

for public inspection at the Planning Enquiry Counters of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and on the Town 

Planning Board’s website at <https://www.tpb.gov.hk/en/plan_making/S_SK-HC_12.html>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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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貢及離島區  

[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鄺弘毅先生、高級城市規劃師／西貢及離

島江詩雅女士、城市規劃師／西貢及離島趙崇毅先生，以及助

理城市規劃師／西貢及離島葉浩洋先生此時獲邀到席上。 ]  

議程項目 4  

[公開會議 ]  

擬修訂《蠔涌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 / S K - H C / 1 1》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6 / 2 4 號 )  

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9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西貢及離島江詩雅女士借助投影片，

按文件詳載的內容，向委員簡介對《蠔涌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

編號 S / S K - H C / 1 1》所作擬議修訂的背景、技術方面的考慮因

素 、 已 進 行 的 諮 詢 及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見 。 修 訂 項 目 ( 下 稱 「 項

目」 ) A 至 C 旨在落實城市規劃委員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轄下鄉

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 (下稱「小組委員會」 )同意三宗第

1 2 A 條申請的決定。項目 D 至 H 主要旨在反映建成後的政府、

機構及社區設施、西貢公路改善工程第一期項目和地區道路改

善工程完成後的道路走線，以及相關地區的土地用途檢討。擬

議修訂包括：  

( a )  項目 A —把位於橫輋的一幅用地由「自然保育區」

地帶改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；  

( b )  項目 B —把位於蠔涌北路由兩個地塊組成的一幅用

地由「住宅 (丁類 )」地帶、「住宅 (戊類 )」地帶及

顯 示 為 「 道 路 」的 地 方 改 劃 為 「住 宅 ( 丙 類 ) 3 」 地

帶，以及加入一個符號將兩個地塊連繫起來；  

( c )  項目 C —把位於窩美紅棉路的一幅用地由「綠化地

帶 」 改 劃 為 「 住宅 ( 丙 類 ) 4 」 地 帶， 並 將 用 地 中 央

部分訂為非建築用地；  

tsnko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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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項 目 D — 把 位 於 蠔 涌 路 的 一 幅 用 地 由 「 住 宅 ( 戊

類 )」地帶及「綠化地帶」改劃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

區」地帶；  

( e )  項目 E —把蠔涌低地原水抽水站所在的一幅用地由

「農業」地帶改劃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；  

( f )  項目 F —把位於西貢公路及鹿尾村路交界的一幅用

地由「綠化地帶」及顯示為「道路」的地方改劃為

「住宅 (戊類 )」地帶；  

( g )  項目 G 1 —把位於蠔涌北路以北的一幅用地由顯示

為「道路」的地方改劃為「住宅 (丁類 )」地帶；  

( h )  項目 G 2 —把位於蠔涌路及蠔涌北路交界的一幅用

地由顯示為「道路」的地方改劃為「住宅 (戊類 )」

地帶；  

( i )  項目 G 3 —把分別位於蠔涌北路及蠔涌路交界、蠔

涌村及莫遮輋的四幅用地由顯示為「道路」的地方

改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；  

( j )  項目 G 4 —把分別位於蠔涌河及南邊圍東南面 長滿

植物的斜坡的兩幅用地由顯示為「道路」的地方改

劃為「綠化地帶」；  

( k )  項目 G 5 —把位於南邊圍東南面的一幅用地由顯示

為 「 道 路 」 的 地方 改 劃 為 「 住 宅 (丙 類 ) 1 」 地 帶 ；

以及  

( l )  項目 H —把四段西貢公路、鹿尾村路及蠔涌北路由

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、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及 「 住 宅 (戊

類 )」地帶改劃為顯示為「道路」的地方。  

[區英傑先生在規劃署進行簡介期間到席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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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規劃署的代表簡介完畢，主席遂請委員提問。  

1 1 .  一名委員提出下列問題：  

項目 D  

( a )  留意到車公廟西北面有一幅土地會改劃為「政府、

機構或社區」地帶，以用作與廟宇相互協調的輔助

用途，哪些用途屬相互協調的用途，該等用途會否

必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；  

項目 F  

( b )  留 意 到 有 關 用 地 會 由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及 顯 示 為 「 道

路」的地方改劃為「住宅（戊類）」地帶，與毗連

的「住宅（戊類）」地帶合併，該用地目前是否建

有民居；  

項目 G 1 及 G 2  

( c )  基於什麼原因把兩幅用地由顯示為「道路」的地方

分別改劃為「住宅 (丁類 )」地帶和「住宅 (戊類 )」

地帶；  

項目 G 3  

( d )  留意到西貢區議員和西貢鄉事委員會委員對於有關

用地改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後闢設緊急車輛通

道的問題表示關注，適用於新界豁免小型屋宇的消

防安全規定為何；以及  

( e )  基於什麼原因不把項目 G 3 保留作顯示為「道路」

的地方，以在村屋之間提供更多公共空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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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 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鄺弘毅先生借助一些投影片作出回

應，要點如下：  

項目 D  

( a )  自首份蠔涌分區計劃大綱圖於一九九四年在憲報公

布以來，車公廟一直劃為「綠化地帶」。把有關用

地改劃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主要是反映該

處建有廟宇及其附屬構築物而廟前為露天地方的狀

況。車公廟西北面鄰接的空置政府土地亦會改劃為

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，以用作與廟宇相互協

調的輔肋用途及／或其他政府、機構或社區用途。

雖然在目前階段政府部門尚未有具體建議，但日後

在 該 幅 空 置 土 地 上 的 任 何 用 途 都 會 合 乎 有 關 「 政

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的條款。倘日後的用途為第

二欄用途，則必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；   

項目 F  

( b )  有關用地目前有零散的臨時構築物作工場和貯存用

途，亦建有村屋等。當局建議把用地改劃為「住宅

(戊類 )」地帶，與毗連「住宅 (戊類 )」地帶合併，

目的是透過重建作住宅用途，逐步淘汰不協調／臨

時用途，從而改善整體環境。在「住宅 (戊類 )」地

帶內進行新的住宅發展項目必須取得規劃許可，以

確保此類發展符合環境標準，如有需要，會落實適

合的緩解措施，以解決任何可能出現的工業區與住

宅區為鄰所產生的問題；  

項目 G 1 及 G 2  

( c )  項目 G 1 及 G 2 用地原本預留作蠔涌北路改善工程

之用，有關道路工程完成後，再沒有需要預留。把

項目 G 1 及 G 2 用地分別改劃為「住宅 (丁類 )」地

帶和「住宅 (戊類 )」地帶，可理順兩個用途地的邊

界 。 項 目 G 1 用 地 面 積 細 小 ， 建 有 一 些 臨 時 構 築

物，適宜與毗連「住宅 (丁類 )」地帶合併。有關用

途地帶旨在是透過把現有的臨時構築物重建作低層



-  1 0  -  

的住宅發展，改善鄉郊地區現有的臨時構築物。項

目 G 2 用地已鋪築硬地面，適宜併入毗連「住宅 (戊

類 )」地帶，以供進行低層的住宅發展，而有關發展

須向城規會提出申請；  

項目 G 3  

( d )  項目 G 3 所涉的用地原本計劃用於鄉村道路改善工

程，自首份蠔涌分區計劃大綱圖公布以來一直顯示

為「道路」。不過，相關政府部門已確認並無計劃

闢設有關的公共道路，也不反對將這些用地改劃為

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，以加強與現有鄉村的融合。

雖然有關範圍不再顯示為「道路」，但地區道路工

程及／或透過政府地區小型工程闢設的緊急車輛通

道，在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是經常准許的。根據

地政總署發出的《新界豁免管制屋宇消防安全規定

指引》，倘擬建屋宇地點位於由 1 0 間或以上的屋

宇組成的「屋羣」範圍內，須闢設緊急車輛通道。

然而，若有實際上的限制以致不能闢設緊急車輛通

道，則提交批准建造小型屋宇申請的申請人可採用

消防安全替代措施，例如自動灑水系統，以符合新

界豁免管制屋宇的消防安全規定；以及  

( e )  由於項目 G 3 所涉的用地主要為私人土地，而且鄰

近現有鄉村或位於現有鄉村內，因此建議將這些範

圍改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，以善用土地。若土

地擁有人打算在這些用地上建造小型屋宇，須提交

批准建造小型屋宇的申請，而有關申請會由相關政

府部門審核。當局批准建造小型屋宇時會視乎情況

考慮和施加相關技術規定，包括走火通道和緊急服

務方面的規定。  

1 3 .  委員並無就其他項目提出問題，並普遍認為對 分區計劃

大綱圖作出的所有擬議修訂均屬可以接受。  

1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擬 議 修 訂 主 要 旨 在 反 映 三 宗 已 獲 同 意 的 第

1 2 A 條申請、已建成的政府、機構及社區設施、西貢公路改善

工程第一期項目和地區道路改善工程完成後的道路走線，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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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地區的土地用途檢討。倘小組委員會同意 擬議修訂，分區

計劃大綱草圖將會刊憲供公眾查閱，為期兩個月，而所收到的

申述 (如有的話 )會提交城規會，以供考慮。  

1 5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：  

「 ( a )  同意對蠔涌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作出 的擬議修訂，

並同意載於文件附件 I I 的《蠔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

編 號 S / S K - H C / 1 1 A 》 ( 展 示 時 將 重 新 編 號 為

S / S K - H C / 1 2 )及文件附件 I I I 的《註釋》適宜根據

《城市規劃條例》 (下稱「條例」 )第 5 條展示；以

及  

( b )  採納載於文件附件 I V 的《蠔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

編 號 S / S K - H C / 1 1 A 》 ( 展 示 時 將 重 新 編 號 為

S / S K - H C / 1 2 ) 的 經 修 訂 《 說 明 書 》 ， 以 說 明 城 規

會就該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各土地用途地帶所訂的規

劃意向和目的，而經修訂的《說明書》會連同該分

區計劃大綱圖一併公布。」  

1 6 .  委員備悉，按照一般做法，在根據條例公布分區計劃大

綱草圖前，城規會秘書處會詳細檢視草圖，包括其《註釋》及

《說明書》，如有需要，會稍作微調。如有重大修訂，會提交

城規會考慮。  

議程項目 5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A / S K - T M T / 8 1  擬 在 劃 為 「 海 岸 保 護 區 」 地 帶 及 「 綠 化 地

帶 」 的 西 貢 黃 麖 地 大 網 仔 路 的 政 府 土 地 闢

設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(地底電纜 )，以及進行

相關挖土工程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S K - T M T / 8 1 號 )  

 

1 7 .  秘書報告，這宗申請由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(下稱「中電公

司」 )提交。葉文祺先生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，因為他是團結香

jhyyip
矩形



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 

第 1 1 0 0 3 號 附 件 V I  

蠔 涌 區 的 主 要 社 區 設 施 和 休 憩 用 地 供 應  

設 施 種類  
《 香 港規 劃 標準

與 準 則》 的 要求  

按 分 區計 劃

大 綱 圖的 規

劃 人 口計 算

的 要 求  

供 應  
剩 餘 ／短 缺  

(與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已 規 劃

的 供 應比 較 )  

現 有 供應  已 規 劃的

供 應  

(包 括 現 有

供 應 )  

地 區 休憩  

用 地  

每 1 00  0 00 人  

1 0 公頃 #  

0 . 99  

公 頃  

0  

公 頃  

0  

公 頃  

- 0 .9 9  

公 頃  

鄰 舍 休憩  

用 地  

每 1 00  0 00 人  

1 0 公頃 #  

0 . 99  

公 頃  

0 . 04  

公 頃  

0 . 24  

公 頃  

- 0 .7 5  

公 頃  

體 育 中心  每 5 0  00 0至

6 5  0 00 人  

設 1 個 #  

(按 地區 估算 )  

0  0  0  0  

運 動 場／  

運 動 場館  

每 2 00  0 00 至

2 5 0  00 0人  

設 1 個 #  

(按 地區 估算 )  

0  0  0  0  

游 泳 池－  

標 準 池  

每 2 87  0 00 人  

設 1 個場 館 #  

(按 地區 估算 )  

0  0  0  0  

警 區 警署  每 2 00  0 00 至

5 0 0  00 0人  

設 1 間  

(按 區域 估算 )  

0  0  0  0  

分 區 警署  

 

 

 

每 1 00  0 00 至  

2 0 0  00 0人  

設 1 間  

(按 區域 估算 )  

0  

 

 

0  0  0  



-  2  -  

B/PC蠔涌12_附件VI 

設 施 種類  
《 香 港規 劃 標準

與 準 則》 的 要求  

按 分 區計 劃

大 綱 圖的 規

劃 人 口計 算

的 要 求  

供 應  
剩 餘 ／短 缺  

(與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已 規 劃

的 供 應比 較 )  

現 有 供應  已 規 劃的

供 應  

(包 括 現 有

供 應 )  

裁 判 法院  

( 8 個法 庭 )  

每 6 60  0 00 人  

設 1 間  

(按 區域 估算 )  

0  0  0  0  

社 區 會堂  沒 有 既定 標準  不 適 用  0  0  不 適 用  

圖 書 館  每 2 00  0 00 人  

設 1 間分 區  

圖 書 館  

(按 地區 估算 )  

0  0  0  0  

幼 稚 園／  

幼 兒 園  

每 1  0 00 名  

3 至 6歲 幼童  

設 3 4個 課室  

4 個  

課 室  

0 個  

課 室  

0 個  

課 室  

- 4 個  

課 室  

小 學 @  每 2 5 . 5名  

6 至 11 歲兒 童  

設 1 個全 日制  

課 室  

(由 教育 局按 地

區 ／ 學校 網  

估 算 )  

1 3 個  

課 室  

0 個  

課 室  

0 個  

課 室  

- 1 3個  

課 室  

中 學 @  每 4 0名  

1 2 至1 7歲  

青 少 年設 1個  

全 日 制課 室  

(由 教育 局按  

全 港 估算 )  

9 個  

課 室  

0 個  

課 室  

0 個  

課 室  

- 9 個  

課 室  



-  3 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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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 施 種類  
《 香 港規 劃 標準

與 準 則》 的 要求  

按 分 區計 劃

大 綱 圖的 規

劃 人 口計 算

的 要 求  

供 應  
剩 餘 ／短 缺  

(與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已 規 劃

的 供 應比 較 )  

現 有 供應  已 規 劃的

供 應  

(包 括 現 有

供 應 )  

醫 院  每 1  0 00 人  

設 5 .5 張病 床  

(由 醫院 管理 局

按 區 域／ 聯網

估 算 )  

5 6 張  

病 床  

0 張  

病 床  

0 張  

病 床  

- 5 6張  

病 床  

診 所 ／  

健 康 中心  

每 1 00  0 00 人  

設 1 間  

(按 地區 估算 )  

0  0  0  0  

 

幼 兒 中心  每 2 5  00 0人  

設 1 00 個資 助  

服 務 名額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按 社 區估 算 )  

4 0 個  

名 額  

0 個  

名 額  

0 個  

名 額  

- 4 0個  

名 額  

 

綜 合 青少 年服

務 中 心  

每 1 2  00 0名  

6 至 24 歲的 人士

設 1 間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按 社 區估 算 )  

0  0  0  0  

綜 合 家庭 服務

中 心  

每 1 00  0 00 至  

1 5 0  00 0人  

設 1 間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按 服 務範 圍  

估 算 )  

0  0  0  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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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 施 種類  
《 香 港規 劃 標準

與 準 則》 的 要求  

按 分 區計 劃

大 綱 圖的 規

劃 人 口計 算

的 要 求  

供 應  
剩 餘 ／短 缺  

(與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已 規 劃

的 供 應比 較 )  

現 有 供應  已 規 劃的

供 應  

(包 括 現 有

供 應 )  

長 者 地區 中心  每 個 人口 約  

1 7 0  00 0人 或以

上 的 新發 展區

設 1 間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估 算 )  

不 適 用  0  0  不 適 用  

長 者 鄰舍 中心  每 個 人口 為  

1 5  0 00 至

2 0  0 00 人的  

新 建 和重 建的  

住 宅 區 (包括 公

營 及 私營 房屋 )  

設 1 間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  

估 算 )  

不 適 用  0  0  不 適 用  

社 區 照顧 服務

設 施  

每 1  0 00 名  

6 5 歲或 以上 的

長 者 設1 7 . 2個

資 助 服務 名額 #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按 地 區估 算 )  

4 3 個  

名 額  

1 0 個  

名 額  

1 0 個  

名 額  

- 3 3個  

名 額  

 

 

安 老 院舍  每 1  0 00 名  

6 5 歲或 以上 的

長 者 設2 1 . 3個

資 助 床位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按 聯 網估 算 )  

5 4 個  

床 位  

0 個  

床 位  

0 個  

床 位  

- 5 4個  

床 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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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 施 種類  
《 香 港規 劃 標準

與 準 則》 的 要求  

按 分 區計 劃

大 綱 圖的 規

劃 人 口計 算

的 要 求  

供 應  
剩 餘 ／短 缺  

(與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已 規 劃

的 供 應比 較 )  

現 有 供應  已 規 劃的

供 應  

(包 括 現 有

供 應 )  

學 前 康復 服務  每 1  0 00 名  

0 至 6歲 幼童 設

2 3 個資 助服 務

名 額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按 地 區估 算 )  

6 個  

名 額  

0 個  

名 額  

0 個  

名 額  

- 6 個  

名 額  

日 間 康復 服務  每 1 0  00 0名  

1 5 歲或 以上  

人 士 設2 3個  

資 助 服務 名額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按 地 區估 算 )  

1 6 個  

名 額  

0 個  

名 額  

0 個  

名 額  

- 1 6個  

名 額  

院 舍 照顧 服務  每 1 0  00 0名  

1 5 歲或 以上  

人 士 設3 6個  

資 助 服務 名額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按 聯 網估 算 )  

2 5 個  

名 額  

0 個  

名 額  

0 個  

名 額  

- 2 5個  

名 額  

日 間 社區 康復

中 心  

每 4 20  0 00 人  

設 1 間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按 地 區估 算 )  

0  0  0  0  

殘 疾 人士 地區

支 援 中心  

每 2 80  0 00 人  

設 1 間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按 地 區估 算 )  

0  0  0  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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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 施 種類  
《 香 港規 劃 標準

與 準 則》 的 要求  

按 分 區計 劃

大 綱 圖的 規

劃 人 口計 算

的 要 求  

供 應  
剩 餘 ／短 缺  

(與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已 規 劃

的 供 應比 較 )  

現 有 供應  已 規 劃的

供 應  

(包 括 現 有

供 應 )  

精 神 健康 綜合

社 區 中心  

每 3 10  0 00 人設

1 間 標準 中心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按 地 區估 算 )  

0  0  0  0  

 
註 ：  

規 劃 人 口 約 為 9  9 0 0 人 。 如 包 括 流 動 人 口 ， 整 體 規 劃 人 口 約 為 1 0  1 0 0 人 。 所 有 人 口 數 字 已

調 整 至 最 接 近 的 百 位 數 字 。  

備 註 ：  
@  整 體 而 言 ， 公 營 小 學 學 額 供 應 的 規 劃 是 以 區 為 本 ， 而 公 營 中 學 學 額 供 應 則 按 全 港 整 體

情 況 規 劃 。 欠 缺 的 學 額 可 由 地 區 內 的 供 應 來 應 對 。  

#  有 關 要 求 不 包 括 規 劃 流 動 人 口 。  

 

2 0 2 5 年 4 月  



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 

第 1 1 0 0 3 號 附 件 V I I  

B/PC蠔涌12_附件VII 

西 貢 區 議 會 分 區 的 主 要 社 區 設 施 和 休 憩 用 地 供 應  

設 施 種類  
《 香 港規 劃 標準

與 準 則》 的 要求  

按 分 區計 劃

大 綱 圖的 規

劃 人 口計 算

的 要 求  

供 應  
剩 餘 ／短 缺  

(與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已 規 劃

的 供 應比 較 )  

現 有 供應  已 規 劃的

供 應  

(包 括 現 有

供 應 )  

地 區 休憩  

用 地  

每 1 00  0 00 人  

1 0 公頃 #  

6 8 .0 3  

公 頃  

4 1 .7 3  

公 頃  

8 6 .7 1  

公 頃  

+ 1 8 . 68  

公 頃  

鄰 舍 休憩  

用 地  

每 1 00  0 00 人  

1 0 公頃 #  

6 8 .0 3  

公 頃  

8 3 .2 9  

公 頃  

8 8 .4 2  

公 頃  

+ 2 0 . 39  

公 頃  

體 育 中心  每 5 0  00 0至

6 5  0 00 人  

設 1 個 #  

(按 地區 估算 )  

1 0  7  1 1  + 1  

運 動 場／  

運 動 場館  

每 2 00  0 00 至

2 5 0  00 0人  

設 1 個 #  

(按 地區 估算 )  

2  2  2  0  

游 泳 池－  

標 準 池  

每 2 87  0 00 人  

設 1 個場 館 #  

(按 地區 估算 )  

2  2  3  + 1  

警 區 警署  每 2 00  0 00 至

5 0 0  00 0人  

設 1 間  

(按 區域 估算 )  

1  1  1  0  

分 區 警署  

 

每 1 00  0 00 至  

2 0 0  00 0人  

設 1 間  

(按 區域 估算 )  

3  1  3  0  



-  2  -  

  

設 施 種類  
《 香 港規 劃 標準

與 準 則》 的 要求  

按 分 區計 劃

大 綱 圖的 規

劃 人 口計 算

的 要 求  

供 應  
剩 餘 ／短 缺  

(與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已 規 劃

的 供 應比 較 )  

現 有 供應  已 規 劃的

供 應  

(包 括 現 有

供 應 )  

裁 判 法院  

( 8 個法 庭 )  

每 6 60  0 00 人  

設 1 間  

(按 區域 估算 )  

1  0  0  - 1  

社 區 會堂  沒 有 既定 標準  不 適 用  7  8  不 適 用  

圖 書 館  每 2 00  0 00 人  

設 1 間分 區  

圖 書 館  

(按 地區 估算 )  

3  3  3  0  

幼 稚 園／  

幼 兒 園  

每 1  0 00 名  

3 至 6歲 幼童  

設 3 4個 課室  

3 6 7個  

課 室  

3 9 6個  

課 室  

4 2 9個  

課 室  

+ 6 2個  

課 室  

小 學 @  每 2 5 . 5名  

6 至 11 歲兒 童  

設 1 個全 日制  

課 室  

(由 教育 局按 地

區 ／ 學校 網  

估 算 )  

9 9 6個  

課 室  

7 8 9個  

課 室  

9 6 9個  

課 室  

- 2 7個  

課 室  

中 學 @  每 4 0名  

1 2 至1 7歲  

青 少 年設 1個  

全 日 制課 室  

(由 教育 局按  

全 港 估算 )  

7 6 6個  

課 室  

7 6 6個  

課 室  

9 1 6個  

課 室  

+ 1 50 個  

課 室  



-  3  -  

  

設 施 種類  
《 香 港規 劃 標準

與 準 則》 的 要求  

按 分 區計 劃

大 綱 圖的 規

劃 人 口計 算

的 要 求  

供 應  
剩 餘 ／短 缺  

(與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已 規 劃

的 供 應比 較 )  

現 有 供應  已 規 劃的

供 應  

(包 括 現 有

供 應 )  

醫 院  每 1  0 00 人  

設 5 .5 張病 床  

(由 醫院 管理 局

按 區 域／ 聯網

估 算 )  

3  83 5張  

病 床  

1  52 0張

病 床  

2  07 0張

病 床  

- 1  7 65 張  

病 床  

診 所 ／  

健 康 中心  

每 1 00  0 00 人  

設 1 間  

(按 地區 估算 )  

6  3  6  0  

 

幼 兒 中心  每 2 5  00 0人  

設 1 00 個資 助  

服 務 名額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按 社 區估 算 )  

2  72 1個  

名 額  

9 2 0個  

名 額  

1  52 0個  

名 額  

- 1  2 01 個  

名 額  

綜 合 青少 年服

務 中 心  

每 1 2  00 0名  

6 至 24 歲的 人士

設 1 間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按 社 區估 算 )  

9  8  8  - 1  

綜 合 家庭 服務

中 心  

每 1 00  0 00 至  

1 5 0  00 0人  

設 1 間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按 服 務範 圍  

估 算 )  

4  4  4  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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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 施 種類  
《 香 港規 劃 標準

與 準 則》 的 要求  

按 分 區計 劃

大 綱 圖的 規

劃 人 口計 算

的 要 求  

供 應  
剩 餘 ／短 缺  

(與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已 規 劃

的 供 應比 較 )  

現 有 供應  已 規 劃的

供 應  

(包 括 現 有

供 應 )  

長 者 地區 中心  每 個 人口 約  

1 7 0  00 0人 或以

上 的 新發 展區

設 1 間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估 算 )  

不 適 用  2  2  不 適 用  

長 者 鄰舍 中心  每 個 人口 為  

1 5  0 00 至

2 0  0 00 人的  

新 建 和重 建的  

住 宅 區 (包括 公

營 及 私營 房屋 )  

設 1 間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  

估 算 )  

不 適 用  6  1 0  不 適 用  

社 區 照顧 服務

設 施  

每 1  0 00 名  

6 5 歲或 以上 的

長 者 設1 7 . 2個

資 助 服務 名額 #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按 地 區估 算 )  

3  03 8個  

名 額  

9 5 2個  

名 額  

1  31 0個  

名 額  

- 1  7 28 個  

名 額  

安 老 院舍  每 1  0 00 名  

6 5 歲或 以上 的

長 者 設2 1 . 3個

資 助 床位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按 聯 網估 算 )  

3  76 3個  

床 位  

1  06 6個  

床 位  

2  06 6個  

床 位  

- 1  7 57 個  

床 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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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 施 種類  
《 香 港規 劃 標準

與 準 則》 的 要求  

按 分 區計 劃

大 綱 圖的 規

劃 人 口計 算

的 要 求  

供 應  
剩 餘 ／短 缺  

(與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已 規 劃

的 供 應比 較 )  

現 有 供應  已 規 劃的

供 應  

(包 括 現 有

供 應 )  

學 前 康復 服務  每 1  0 00 名  

0 至 6歲 幼童 設

2 3 個資 助服 務

名 額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按 地 區估 算 )  

5 3 0個  

名 額  

4 2 7個  

名 額  

5 7 7個  

名 額  

+ 4 7個  

名 額  

日 間 康復 服務  每 1 0  00 0名  

1 5 歲或 以上  

人 士 設2 3個  

資 助 服務 名額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按 地 區估 算 )  

1  28 7個  

名 額  

5 7 3個  

名 額  

5 7 3個  

名 額  

- 7 14 個  

名 額  

院 舍 照顧 服務  每 1 0  00 0名  

1 5 歲或 以上  

人 士 設3 6個  

資 助 服務 名額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按 聯 網估 算 )  

2  01 4個  

名 額  

6 0 0個  

名 額  

6 4 1個  

名 額  

- 1  3 73 個  

名 額  

日 間 社區 康復

中 心  

每 4 20  0 00 人  

設 1 間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按 地 區估 算 )  

1  0  1  0  

殘 疾 人士 地區

支 援 中心  

每 2 80  0 00 人  

設 1 間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按 地 區估 算 )  

2  1  1  -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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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 施 種類  
《 香 港規 劃 標準

與 準 則》 的 要求  

按 分 區計 劃

大 綱 圖的 規

劃 人 口計 算

的 要 求  

供 應  
剩 餘 ／短 缺  

(與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已 規 劃

的 供 應比 較 )  

現 有 供應  已 規 劃的

供 應  

(包 括 現 有

供 應 )  

精 神 健康 綜合

社 區 中心  

每 3 10  0 00 人設

1 間 標準 中心 #  

(由 社會 福利 署

按 地 區估 算 )  

2  2  2  0  

 
註 ：  

規 劃 人 口 約 為 6 8 0  3 0 0 人 。 如 包 括 流 動 人 口 ， 整 體 規 劃 人 口 約 為 6 9 7  4 0 0 人 。 所 有 人 口 數

字 已 調 整 至 最 接 近 的 百 位 數 字 。  

備 註 ：  

#  有 關 要 求 不 包 括 規 劃 流 動 人 口 。  
@  整 體 而 言 ， 公 營 小 學 學 額 供 應 的 規 劃 是 以 區 為 本 ， 而 公 營 中 學 學 額 供 應 則 按 全 港 整 體

情 況 規 劃 。 欠 缺 的 學 額 可 由 地 區 內 的 供 應 來 應 對 。  

^  病 床 數 目 的 供 應 由 醫 院 管 理 局 按 區 域 評 估 。  

~  四 成 為 中 心 為 本 的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， 六 成 為 家 居 為 本 的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。  

+  欠 缺 的 設 施 數 目 是 根 據 區 議 會 界 線 的 規 劃 人 口 計 算 得 出 ， 而 社 會 福 利 署 ( 下 稱 「 社

署 」 ) 在 評 估 這 些 設 施 的 供 應 時 所 採 用 的 範 圍 ／ 地 區 較 大 。 當 局 採 用 以 人 口 為 基 礎 的 規

劃 標 準 時 ， 須 考 慮 福 利 設 施 的 分 布 情 況 、 不 同 地 區 的 供 應 、 人 口 增 長 及 人 口 結 構 轉 變

所 帶 來 的 服 務 需 求 ， 以 及 不 同 福 利 設 施 的 供 應 等 因 素 。 由 於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

就 這 些 設 施 所 訂 立 的 要 求 乃 長 遠 目 標 ， 在 規 劃 和 發 展 過 程 中 ， 社 署 會 就 實 際 供 應 作 出

適 當 考 慮 。 政 府 一 直 採 取 多 管 齊 下 的 方 式 ， 透 過 長 、 中 和 短 期 策 略 ， 物 色 合 適 的 用 地

或 處 所 ， 以 提 供 更 多 需 求 殷 切 的 福 利 服 務 。  

 

2 0 2 5 年 4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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